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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风险：公司向香港宏盛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是用于公司项目建设，满

足公司运营要求，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过去12个月，香港宏盛向公司累计提供借款49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作为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发展”）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在

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实现A股上市前，通过新城发展发行优

先票据募集资金历来是公司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新城发展通过自身融资平台为

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与香港宏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宏盛”）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香港宏盛

在总额不超过等额人民币49亿元的范围内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

期间为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到期时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展

期。借款年利率不超过香港宏盛的母公司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至2014年

期间先后3次在境外发行的优先票据加权平均利率，即不超过10.10%。 

鉴于上述借款是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前形成的，同时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



长，截至目前相关项目均未竣工，根据公司的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于2016年1月1

日与香港宏盛签署借款协议，约定香港宏盛在总额不超过等额人民币50亿元的范围

内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期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到期时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展期。借款年利率不超过香港宏盛的母公司

新城发展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4次在境外发行的优先票据加权平均利率，即

不超过8%。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香港宏盛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新城发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关联方，此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香港宏盛向公司累计提供借款49亿元，该

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新城发展通过常州富域发展有限公司和常州德润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68.27%股份，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香港宏盛是新城发展的全资子公司，为公

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香港宏盛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香港 

4、注册资本：1港币 

5、经营范围：投资 

6、股东：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三）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香港宏盛总资产588,749.63万元，净资产8,699.07万元；

2014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63.68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香港宏盛签署借款协议，约定香港宏盛在总额不超过等额人民币50亿



元范围内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到期时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展期。借款年利率不超过香港宏盛

的母公司新城发展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4次在境外发行的优先票据加权平均

利率，即不超过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借款人：新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贷款人：香港宏盛发展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4、借款用途：用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 

5、借款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6、借款利率：鉴于该借款资金来源于香港宏盛的母公司新城发展于2013年至

2015年期间先后4次在境外发行的以美元计价及人民币计价优先票据所募集的资金，

协议约定该项借款年利率不超过新城发展上述4次发行的优先票据加权平均利率，

即不超过8%。 

7、在上述借款额度及借款期限内，公司及公司任一控股子公司可向香港宏盛

申请借款，具体借款金额、利率及还款期限由借款公司与香港宏盛在遵循本次借款

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另行约定。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城发展通过境外发行优先票据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

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有助于满足公司运营要求，达成公司经营目标。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香港宏盛

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振华先生、王晓松先生、吕小平先生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曹建新先生、陈文化先生均对此议案投票赞成。 

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前，已向公司独立董事做出情况说明。公司

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持同意态度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向香港宏盛借款的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此项关联交易

有助于满足公司运营要求，达成公司经营目标；借款年利率不超过香港宏盛的母公



司新城发展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4次在境外发行的优先票据加权平均利率，

是根据其资金成本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香港宏盛向公司累计提供借款49亿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